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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、宜兩縣各有產銷班 獲准使用吉園圃標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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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吉園圃」標章是蔬果安全用藥品牌，現已成為消費者購買蔬果時的重要指標。花蓮縣

鳳林鎮農會蔬菜產銷班申請續用標章，經審核通過，使用期限自 85年 8??日至 86年 7月 31

日止；另宜蘭縣員山鄉農會輔導之員山鄉溫帶果樹產銷班第 27 班申請使用標章亦已審核合

格，使用期限自 85年 8月 27日至 86年 8月 26日止。 

獲准使用吉園圃標章之蔬果產銷班，必須符合使用政府推薦之農藥及使用方法，施用之

防治藥劑，須加以詳實記錄，並遵守安全採收期。在該班蔬果生產期間，由政府檢驗人員隨

時進行農藥殘留量抽測檢驗，如果發現有違反安全用藥有關規定時，即予停止標章之使用或

處罰，促使農民正確使用農藥，並使消費大眾吃得安心、安全。 


